安徽省职业技能鉴定笔试考点要求

一、设置条件

（一）选择范围：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教育单位。在同等条件下技工学校（技师学院）、鉴定所优先考虑。

    （二）位置要求：位于市中心或鉴定对象密集区，并且交通方便，便于查找。

    （三）物质条件：有院墙与无干人员和区域隔离，进出口不多于两个，车辆进出通畅；院内规划较有序，环境较优美；有足够数量的标准教室，并且，每间教室安全、卫生、明亮、通风、安静，有功能正常、音质清晰、音量足够、三十英寸以上的显示器一个或三十英寸以下的显示器不少于二个的音像制品播放设备，课桌椅结实、不陈旧，墙壁和地面光洁。

（四）人文条件：领导重视；有承担统考工作的经验；职工队伍文化素质较高，团结进取，严谨高效，务实诚信。

（五）周边环境：无声、光、气等污染源，治安良好。

二、考务工作

（一）考点于考前至考后三十分钟，实行封闭管理，“一门进出”。

（二）统考考点门口须挂考点标志横幅。考点内，考生必经路线的醒目位置，应张贴《考场示意图》、《考试科目及考试时间安排表》、考试规章及相关警世语、宣传口号。

（三）考场一律按不低于15：1的标准配备监考人员，男性和女性分别应有一人以上，并指定负责人。

（四）考位按单人、单桌、单列安排，列距不小于八十厘米。因特殊情况，考位不能单桌或单列安排，应横向间隔一百五十厘米以上。考桌的抽屉应清理干净，抽屉口朝向讲台摆放。            

（五）考场应准备A4规格的白色草稿纸，按需供给考生使用。

（六）对考试时间突发疾病的考生，需离场就医的必要性做出判断并及时处理。在开考时间二十五分钟内，派人随同离场就医的考生。

（七）与管辖本单位治安工作的公安部门建立联系，考试期间，请警员全程参加有关组织管理工作。
